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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 

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2月 7日(星期日)上午 10時整 

二、地點：臺北市行孝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 282號 4樓) 

三、主持人：李副處長志榮                             紀錄：田偲穎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簡報：略 

六、與會人員意見： 

(一) 大佳里莊里長欽億： 

1、水資中心設置在大佳里，里民很關心土地徵收價格、相關補償費用及

作業流程，請針對承租戶、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已有初步徵收及補償計

畫等相關議題再補充說明。 

2、建築物補償內容為何？另合法建築物有定義嗎？ 

3、水資中心鄰近大佳國小，請避免臭味影響學童。 

4、建議市府一併開闢基地西側之計畫道路，提升附近交通之便利性，相

關景觀亦可一併規劃。 

(二) 里民 1： 

原有房屋有重新申請使用執照是否屬合法建築物？ 

(三) 里民 2： 

1、建議水資中心與西側道路一併進行景觀規劃。 

2、水資中心有臭味問題，請做好臭味防制，勿讓臭味影響當地居民。 

(四) 里民 3： 

水資中心是否有回饋措施或回饋設施？如游泳池或其他里民活動空

間。 

(五) 里民 4： 

1、水資源中心興建後對周邊里民有嚴重影響，尤其是臭味問題。 

2、土地徵收與補償費用希望從優。 

3、應從整體角度將大佳里完成規劃，並建議將附近相關土地一併徵收。 

4、請問上次說明會是否有製作會議紀錄？ 

(六) 里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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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松山機場遷移計畫應該不會執行，建議本開發案應進行整體規劃，

將相關土地一併徵收，避免因各別開發案而部分徵收，造成土地所有

權人使用困難。 

(七) 里民 6： 

臭味可能會影響大佳國小的學童。 

(八) 里民 7： 

請再補充相關土地徵收及工程辦理時程說明。 

七、機關回應：現場進行簡要說明，詳細內容如附件。 

八、散會：上午 11時整 

  



第 3 頁，共 19 頁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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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說明會會議照片 

 

  

場地布置 海報張貼(一) 

  

海報張貼(二) 說明會簽到 

  

說明會實況(一) 說明會實況(二) 

  

機關意見答覆(一) 機關意見答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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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說明會 

意見回應、修正方案及對策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應、修正方案及對策 

大佳里莊里長欽億 

1、水資中心設置在大佳里，里民很關心

土地徵收價格、相關補償費用及作業

流程，請針對承租戶、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已有初步徵收及補償計畫等相關

議題再補充說明。 

1. 土地徵收價格業依程序委託不動產估

價師辦理，並依程序提請「臺北市地價

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 

2. 有關土地取得，俟預算通過後，將依法

另行辦理公聽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詳

細說明。 

2、建築物補償內容為何？另合法建築物

有定義嗎？ 
本府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用地取得，均應

依據「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

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以合法建築為例，

建築物補償內容主要包含： 

1、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2、 建築物所有權人以協議價購方式達

成協議者，按拆遷補償費加發 20%之

獎勵金；於限期內將建築物騰空點交

者，發給拆遷補償費或拆遷處理費

60%之獎勵金。 

3、 人口遷移費依照人口約有 12至 28萬

元。 

4、 合法營利事業或工廠之動力機具、生

產原料或經營設備等遷移費。 

5、 農作改良物、畜產、水產養殖物或農

業機具遷移費。 

6、 建築物作營業使用發給營業補助費，

15 ㎡以下是 6 萬 6 千元，超過 15 ㎡

至 150 ㎡內則以每平方公尺 1100 元

加計，而超過 150㎡以上則以每平方

公尺 660元加計，另外尚有搬遷車資、

技術工等補助可領取。 

至於合法建築定義，依據「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 3條，係指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完成所有權登記之建築物。 

2、 民國 35年 10月 1日前之建築物。 

3、 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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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應、修正方案及對策 

4、 依建築法領有建造執照、建築許可或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

使用辦法施行前領有臨時建造執照

之建築物。 

另外，倘領有本府辦理中山區第八期市地

重劃濱江街道路拓寬工程所核發之門面

修復或就地整建公文書者，亦視為合法建

物。 

3、水資中心鄰近大佳國小，請避免臭味

影響學童。 

有關臭味防制措施，規劃採「源頭管理」、

「妥善處理」及「集中排放」等三種機制，

所有的臭味產生源均會妥善收集，設備選

用密閉型機種或增設防臭遮罩，將所有臭

味收集至洗滌塔進行除臭後再進行排放，

並於周邊設置即時監測器，有異常時即時

通報處理。 

4、建議市府一併開闢基地西側之計畫道

路，提升附近交通之便利性，相關景

觀亦可一併規劃。 

有關基地西側之計畫道路開闢事宜，將建

請本府權管單位納入檢討。 

里民 1 

原有房屋有重新申請使用執照是否屬合

法建築物？ 

依據「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

條例」第 3條定義，重新申請使用執照之

建物屬合法建築物。 

里民 2 

1、建議水資中心與西側道路一併進行景

觀規劃。 

有關基地西側之計畫道路開闢事宜，將建

請本府權管單位納入檢討。 

2、水資中心有臭味問題，請做好臭味防

制，勿讓臭味影響當地居民。 

有關臭味防制措施，規劃採「源頭管理」、

「妥善處理」及「集中排放」等三種機制，

所有的臭味產生源均會妥善收集，設備選

用密閉型機種或增設防臭遮罩，將所有臭

味收集至洗滌塔進行除臭後再進行排放，

並於周邊設置即時監測器，有異常時即時

通報處理。 

里民 3 

水資中心是否有回饋措施或回饋設施？

如游泳池或其他里民活動空間。 

1. 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事宜，將依「臺北

市污水處理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辦理，  

2. 水資中心規劃採半地下化設置，上方

作為主題景觀公園，供民眾休憩空間。 

里民 4 

1、水資源中心興建後對周邊里民有嚴重

影響，尤其是臭味問題。 

有關臭味防制措施，規劃採「源頭管理」、

「妥善處理」及「集中排放」等三種機制，

所有的臭味產生源均會妥善收集，設備選

用密閉型機種或增設防臭遮罩，將所有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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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應、修正方案及對策 

味收集至洗滌塔進行除臭後再進行排放，

並於周邊設置即時監測器，有異常時即時

通報處理。 

2、土地徵收與補償費用希望從優。 1. 土地徵收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以市價補償，而市價需由地政

局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故價格

符合市價水準。 

2. 建築物補償費係依「臺北市舉辦公共

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之重建單價補償，價格全府一

致。 

3、應從市政角度將大佳里整體規劃，並

請將附近相關土地一併徵收。 

本案預定場址土地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污水處理場用地，於民國 45年即編定。

至於附近土地一併徵收之意見，將建請本

府都市發展局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4. 請問上次說明會是否有製作會議紀

錄？ 

說明會會議紀錄業於 110年 2月 8日函發

至各與會單位，各次紀錄亦會上傳至本府

公民參與網及本處官網(公民參與專區)，

供民眾參閱。 

里民 5 

目前松山機場遷移計畫應該不會執行，

建議本開發案應進行整體規劃，將相關

土地一併徵收，避免因各別開發案而部

分徵收，造成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困難。 

本案預定場址土地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污水處理場用地，於民國 45年即編定。

至於附近土地一併徵收之意見，將建請本

府都市發展局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里民 6 

臭味可能會影響大佳國小的學童。 有關臭味防制措施，規劃採「源頭管理」、

「妥善處理」及「集中排放」等三種機制，

所有的臭味產生源均會妥善收集，設備選

用密閉型機種或增設防臭遮罩，將所有臭

味收集至洗滌塔進行除臭後再進行排放，

並於周邊設置即時監測器，有異常時即時

通報處理。 

里民 7 

請再補充相關土地徵收及工程辦理時程

說明。 

1. 本案規劃於 110 年 5 月前辦理 2 場次

用地取得公聽會，向土地所有權人說

明土地取得相關作業流程。 

2. 倘用地取得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均於

本(110)年順利完成，新建工程預計於

111年下半年決標，116年底完工。 

 




